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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则

第一条 竞赛性质

一、个人赛

二、团体赛

第二条 竞赛办法

一、循环赛：单循环、分组循环

二、淘汰赛：单败淘汰、双败淘汰

第三条 年龄分组与资格审查

一、儿童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限在 12 岁以下，少年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限在 12 岁

至 17 岁，青年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限在 18 岁至 39 岁；成年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限在

40 岁至 59 岁；中老年组参赛年龄 60 周岁以上。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携带身份证。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参加该次比赛的人身保险证明。

四、运动员必须出示报到之日前 15 天内，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包括脑电图、心电

图、血压、脉搏等指标在内的体格检查证明。

第四条 体重分级

（1）儿童组（A组）：

男子：23kg、32kg、42kg、42kg+ ;女子：21kg、29kg、39kg、39kg+

（2）少年组（B组）：

男子：38kg、50kg、62kg、62kg+ ;女子：35kg、47kg、59kg、59kg+

（3）青年组（C组）：

男子：60Kg、70Kg、80Kg、80Kg+ ;女子：50Kg、60Kg、70Kg、70Kg+；

（4）成年组（D组）：

男子：60Kg、70Kg、80Kg、80Kg+ ;女子：50Kg、60Kg、70Kg、70Kg+；

（5）成年组（E组）：

男子：60Kg、70Kg、80Kg、80Kg+ ;女子：50Kg、60Kg、70Kg、70Kg+；

第五条 称量体重

一、称量体重在抽签前进行。

二、运动员经资格审查合格后方可参加称量体重，并且必须携带身份证。

三、必须在仲裁委员的监督下称量体重，由检录长负责，编排记录员配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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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动员必须按照大会规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称量体重。称量体重时可穿单运动

服装。

五、称量体重先从比赛设定的最小级别开始，每个级别在 30 分钟内称完。如体重

不符，在规定的称量时间内达不到报名级别时，则不准参加后面所有场次的比赛。

第六条 抽签

一、称量体重后进行抽签， 由比赛设定的最小级别开始。如该级别只有 1 人， 则

不 能参加比赛。

二、由编排记录组负责抽签， 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委员、副总裁判长及参赛队的教

练或领队参加。

第七条 竞赛时间

每场比赛分为两局，每局净推 1分钟，局间双方运动员交换场地继续比赛。

第八条 竞赛信号

一、比赛前 10 秒钟，记时员鸣哨通告准备；每局比赛至 1 分钟，计时员鸣锣宣告

该局比赛结束。

二、场上裁判员用口令和手势裁定比赛。

第九条 弃权

一、比赛期间，运动员因伤病不宜参加比赛时，须有大会医生证明，作弃权论。

二、三次检录未到，或检录后自行离开者作弃权论。

三、比赛中，运动员可举手要求弃权， 教练员也可向场上裁判员扔白毛巾要求弃权，

运动员自己终止比赛，作弃权论。

四、比赛期间，运动员无故弃权，取消本人全部成绩。

第十条 竞赛礼仪

一、“入场”：裁判员入场，站在场地中点后方，面向裁判长席。介绍裁判员时，

裁 判员应该成立正姿势向观众行抱拳礼。

二、运动员进场后，站在场上裁判员两侧，面向裁判长。介绍运动员时，被介绍者

应成立正姿势向观众行抱拳礼。

三、在双方运动员介绍结束后，运动员互行抱拳礼，再与场上裁判员互行抱拳礼。

四、每场比赛结束时，运动员在场上裁判员宣布比赛结果后，先向裁判员行抱拳礼，

然后相互行抱拳礼，再转身向对方教练员行抱拳礼，方可退场。

第十一条 竞赛服装

运动员必须着武术段位比赛服（或白色武术比赛服），双方各系红色、蓝色腰带，

脚上穿武术鞋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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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竞赛相关规定

一、运动员必须遵守比赛规则，认真进行比赛，严禁故意伤人。

二、教练员和本队医生应坐在指定位置，比赛时不得在场下大声喧哗、呼喊。

三、比赛时运动员不得要求暂停，如遇特殊情况，需向场上裁判员举手示意。

四、运动员不可戴腕表和金银手饰等物品上场比赛。

第二章 裁判人员及其职责

第十三条 裁判人员的组成

一、执行裁判

(一)总裁判长 1 人，副总裁判长 1~2 人。

(二)裁判长、副裁判长各 1 人。

(三)场上裁判员 1 人，边裁判员 1~2人。

(四)记录员、计时员各 1 人。

(五)编排记录长 1 人。

(六)检录长 1 人。

二、辅助裁判

(一)编排记录员 2~3 人。

(二)检录员 2~3 人。

(三)宣告员 1~2 人。

(四)医务人员 2~3 人。

(五)电子计分系统操作员 1~2 人。

第十四条 裁判人员的职责

一、总裁判长

(一)组织裁判员学习竞赛规则、规程，讲解裁判法。

(二)负责裁判组的分工。

(三) 根据竞赛规程和规则的精神，解决竞赛中的有关问题，但无权修改竞赛规则

和规程。

(四)比赛中指导裁判组的工作，有权调动裁判员的工作。在裁判工作有争议时，有

权作出最后决定。

(五)赛前组织裁判长检查落实场地、器材和有关裁判用具。

二、副总裁判长

协助总裁判长工作，总裁判长缺席时可代行其职责。

三、裁判长

(一)负责本组裁判员的学习和工作安排。

(二)比赛中监督和指导裁判员、计时员、记录员的工作。

(三)场上裁判员有明显错判、漏判时 ，鸣哨提示改正。

(四)边裁判员出现明显错判，宣布结果前征得总裁判长同意后可以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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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根据临场运动员的情况和记录员的记录， 处理优势胜利、处罚、强制读秒等

有关规定事宜。

(六)每场比赛结束后，宣布评判结果，决定胜负。

四、副裁判长

协助裁判长工作，根据需要可以兼任其他裁判员的工作。

五、场上裁判员

(一) 对临场运动员进行安全检查，如发现有与规则不符者，应及时纠正，保障比

赛安全进行。

(二)用口令和手势指挥运动员进行比赛。

(三)判定运动员犯规、消极、强制读秒、临场治疗等有关事宜。

(四)宣布每场比赛结果。

六、边裁判员

(一)每场比赛辅助场上裁判的评判，提醒场上裁判可能的漏判或错判。

(二)每场比赛结束后，在计分表上签名并保存，以备检查核实。

七、记录员

(一)赛前认真将有关信息填入记录表。

(二)参加称量体重的工作，并将每名运动员的体重填入每场比赛的记录表。

(三)根据场上裁判员的口令和手势，记录运动员得分和被警告、劝告的次数，确定

胜负后报告裁判长

八、计时员

(一)赛前检查铜锣、计时器，核准秒表。

(二)负责比赛、暂停的计时。

(三)每局比赛前 10 秒钟鸣哨通告。

(四)每局比赛结束鸣锣通告。

九、编排记录长

(一)负责运动员资格审查，审核报名表。

(二)负责组织抽签，编排每场比赛秩序表。

(三)预备竞赛中所需要的各种表格；审查核实成绩，录取名次。

(四)登记和公布每场比赛成绩。

(五)统计和收集有关资料，汇编成绩册。

十、编排记录员

根据编排记录长分配的任务进行工作。

十一、检录长

(一)负责称量运动员的体重。

(二)负责竞赛无极轮装备、红蓝腰带的检查和管理。

(三)赛前 30 分钟负责召集运动员检录。

(四)检录时，如出现运动员不到或弃权等问题，及时报告裁判长。

(五)按照规则的要求，检查运动员的服装饰。

十二、检录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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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录长分配的任务进行工作。

十三、宣告员

(一) 摘要介绍竞赛规程、规则和有关的宣传材料。

(二)介绍临场裁判员、运动员。

(三)宣告评判结果。

十四、医务人员

(一)审核运动员的《体格检查表》。

(二)负责赛前对运动员进行体检抽查。

(三)负责临场伤病的治疗与处理。

(四)负责因犯规造成运动员受伤情况的鉴定。

(五)负责竞赛中的医务监督，对因伤病不宜参加比赛者，应及时向裁判长提出其停

赛建议。

(六)配合兴奋剂检测人员检查运动员是否使用违禁药物。

第十五条 电子计分系统操作员

负责与电子计分系统操作相关的工作。

第三章 仲裁委员会及其职责与申诉

第十六条 仲裁委员会的组成

由主任、副主任、委员 3 人或 5 人组成。

第十七条 仲裁委员会的职责

一、仲裁委员会在大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主要受理参赛队对裁判员有关违反竞赛

规程、规则的判决结果有不同意见的申诉。

二、受理参赛队对裁判执行竞赛规程、规则的判决结果有异议的申诉，但只限对本

队判决的申诉。

三、接到申诉后，应立即进行处理，不得延误其他场次的比赛、名次的评定及发奖。

裁决出来后，应及时通知有关参赛队。

四、根据申诉材料提出的情况，必要时可以复审录像，进行调查。召开仲裁委员会

讨论研究。开会时可以邀请有关人员列席参加， 但无表决权。仲裁委员会出席人数必须

超过半数以上做出的决定方为有效。表决结果相等时，仲裁委员会主任有终裁权。

五、对申诉提出的问题，经过严肃认真复审，确认原判无误，则维持原判；如确认

原判有明显错误，应及时改判，并提请竞赛监督委员会对错判的裁判员按有关规定处理，

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第十八条 申诉程序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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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动队如果对裁判组的裁决结果有异议，必须在该运动员比赛结束后 15 分钟

内， 由本队领队或教练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同时交付 1000 元的申诉费。如申

诉正确，退回申诉费，仲裁改判并通知裁判组；申诉不正确的，维持原判，申诉费不退。

二、各队必须服从仲裁委员会的最终裁决。如果无理纠缠，根据情节轻重，可以建

议竞赛监督委员会、组委会给予严肃处理。

第四章 竞赛监督委员会职责

第十九条 竞赛监督委员会的职责

一、监督仲裁委员会的工作。对于不能正确履行仲裁委员会职责，判决运动队的申

诉不公正，有违反《仲裁委员会条例》的人员，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撤换乃

至停止工作的处分。

二、监督裁判人员的工作。对于不能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能严肃、认真、公正、

准确地进行裁判，有明显违反规程、规则的行为者，有明显错判、漏判、反判的行为者，

接受运动队贿赂，以不正当的手段偏袒运动员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撤换、

停止工作，乃至建议对其实施降级或撤销其裁判等级的处分。

三、监督参赛单位各领队、教练、运动员的行为。对于不遵守《赛区工作条例》、

《运动员守则》，不遵守竞赛规程、规则及赛场纪律，对参赛队行贿，运动员之间搞交

易、打假赛等有关违纪人员，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通报、取消比赛成绩、取

消比赛资格等处分。

四、竞赛监督委员会听取领队、教练、运动员、仲裁人员、裁判人员对竞赛过程中

的各种反映及意见，保证竞赛公正、准确、圆满、顺利地进行。

五、竞赛监督委员会不直接参与仲裁委员会、裁判人员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干涉

仲裁委员会、裁判人员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介入判决结果的纠纷，不改变裁判组的

裁决结果和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结果。

第五章 技法要求、得分标准与判罚

第二十条 竞赛法则

一、依据太极拳“掤、捋、挤、按、採、挒、肘、靠”的技法(简称八法)原理，以

及相应的步法。

二、必须贯彻“沾粘连随”、“刚柔相济”的原则。

三、必须在双手紧握无极轮长力距把手，或短力距把手状态下完成进攻与化解动作。

四、做无极轮游戏时，可一方双手紧握无极轮长力距把手，另一方双手紧握短力距

把手状态下完成进攻与化解动作。

第二十一条 竞赛方法

一、运动员互行抱拳礼后，场上裁判员发出“预备”口令时，双方同时从地上将无

极轮提起，按竞赛要求（长力距赛、或短力距赛）双手握紧无极轮，与胸同高，不准过

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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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局开始时，双方右脚在前； 第二局互换场地后，双方左脚在前。

三、每局开始时，双方运动员前脚踩于中心圈内，当场上裁判员发出开始信号后，

比赛开始，方可进攻对方；场裁喊停时，双方即停止进攻，比赛过程中运动员须在紧握

手无极轮手的柄状态中进攻对方。

四、比赛过程中，有一方脱手（单手或双手），场裁未喊停的情况下，双方应停止

进攻，重新开始。

五、比赛结束后，在场上裁判的指示下，运动员站在裁判员两侧等待宣布比赛结果。

六、双方手握无极轮柄时，在运动中，胸部不允许贴住无极轮轮面，不许将无极轮

举过头顶，运动中不允许使用任何腿法动作，不允许双脚同时离地，不允许运动中利用

无极轮抡甩对手。

七、选手双手握无极轮利用“太极八法”，让对手失去重心，不断在移动中控制住

自己不被推出圈外。

八、运动中选手倒地、跪地不得分。

第二十二条 得分

一、优势胜利

(一)比赛中因对方犯规造成受伤，经医生检查不能继续比赛者，判受伤者获胜。

(二)比赛中因受伤(除因对方犯规而致的受伤外)不能坚持比赛者，判对方获胜。

(三)比赛中运动员或教练员要求弃权时，判对方获胜。

(四)双方运动员分差达到 15 分时，判得分高者优势获胜。

二、得 2 分

(一)一方双脚踩踏或出外圈者，对方得 2 分。

(二)一方受警告一次，对方得 2 分。

(三)凡出现“侵人犯规”中的第 6-7 条者，给予警告，对方得 2 分。

三、得 1 分

(一)一方一脚踩踏或出外圈者，对方得 1 分。

(二)凡出现“侵人犯规”中的 1-5 条之一者，给予劝告，对方得 1 分。

(三)凡出现“技术犯规”之一者，给予劝告，对方得 1 分。

四、不得分

(一) 倒地、跪地

(二) 双方同时出圈。

五、无效进攻。

(一)在裁判未宣佈“开始”，进攻对方者。

(二)在裁判未宣佈“停”时，继续进攻对方者

第二十三条 犯规

一、侵人犯规

(一)使用无极轮甩拉、或用脚勾、踢、踏、绊、蹬、跪者。

(二)故意造成对方犯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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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脱手发力击、撞者。

(四)脱手抓握对方衣服。

(五)在口令“开始”前或喊“停”后进攻对方者。

(六)脱手用手攻击对方者。

(七)使用无极轮打击对方动作者。

二、技术犯规

(一)出现单手握柄，或将无极轮高举过头。

(二)用胸部贴住无极轮面不让对方进攻。

(三)比赛中对裁判员不礼貌或不服从裁判者。

(四)处于不利状况时举手要求暂停者。

(五)比赛中场外进行指导。

三、罚则

(一)出现“侵人犯规”1-5 条之一，每犯规一次，判劝告一次。

(二)出现“侵人犯规”第 6-7条，每犯规一次，判警告一次。

(三)技术犯规一次，判劝告一次。

(四)一场比赛中，同一运动员被警告两次或者被罚分达 8 分者， 则终止比赛， 判

对方获胜。

(五)比赛中凡不会使用无极轮者，取消其比赛资格。

(六)比赛中双方实力显著者，为避免受伤，场上裁判有权取消明显技术弱方的比赛

资格。

(七)运动员故意伤人者，取消比赛资格。

第二十四条 评定名次

一、比赛结束后，依据边裁判员的判罚结果，判定每场比赛胜负。

二、出现平局时，按下列原则处理

(一)体重轻者为胜方。

(二)如仍相等，以警告少者为胜方。

(三)如仍相等，以劝告少者为胜方。

(四)进行加时赛，先得分者为胜方。

第六章 裁判员的口令和手势图解

第二十五条 有关竞赛礼节与一般判罚的口令和手势

一、抱拳礼：双腿并步站立，左掌右拳胸前相抱，高与胸齐，拳与胸之间间隔为

20-30 厘米 。

二、比赛进场：裁判员首先进场，场上裁判员站在场地中心，两掌心向上直臂指向

双方运动员，在发出“运动员进场”口令的同时，两手屈臂上举，掌心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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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备—开始”：场上裁判员站在双方运动员中间，两臂伸直仰掌指向地面无

极轮，示意双方运动员提握好无极轮手柄，发出“预备”口令，随即向内合掌并下按，

同时发出“开始”口令。

四、“每局开始”：向前右弓步，右手向前伸出食指为第一局，伸出食指和中指为

第二局。

五、“交换场地”：两腿并拢直立，两臂伸直掌心向内，于体前下方交叉。

六、“停”：场上裁判员一臂伸向运动员中间，同时发出“停”的口令，比赛即为

暂停。

七、“倒地”：场上裁判员在发出“倒地无效”口令的同时，两臂体前交叉摆动，

掌心向后。。

八、“同时出圈”：场上裁判员两臂屈于体前，掌心朝前，指尖朝上，在发出“同

时 出圈”口令的同时，两掌向前平推。

九、“一方出圈”：场上裁判员一臂伸向运动员，掌心朝上，在发出“某方出圈”

口令的同时，另一臂屈于体前，掌心朝前，指尖朝上，向前推出。如一脚出圈，喊“某

某方得 1分”，如双脚出圈，喊“某某方得 2分”。

十、“获胜”：场上裁判员站在两名运动员中间，一手握获胜运动员手腕上举。

十一、无效：两臂体前交叉摆动，掌心向后。

十二、取消资格：仰掌指向被取消资格一方，然后两手握拳，两前臂交叉于胸前，

拳心向下。

十三、警告： 一臂伸直仰掌指向犯规一方运动员， 在示出犯规现象后， 另一臂屈

臂 90°握拳上举于体前，拳心向后。

十四、劝告： 一臂伸直仰掌指向犯规一方运动员， 在示出犯规现象后， 另一臂屈

臂 90°立掌上举于体前，掌心向后。

十五、急救：面对大会医务席，两手立掌，两手臂在胸前交叉成“十”字形。

第七章 服装与场地

第二十六条 服装款式及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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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比赛场地

中心太极圈直径： 60cm

灰色毯面圈直径： 300cm

圈边线宽 5cm（边线属圈外）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则适用全部无极轮比赛。各地可根据比赛规模大小，可以对某些条

款作适当调整，以适应全面健身发展的需要。如裁判数量、竞赛局数、每局时间等，并

可在竞赛规程中作补充规定。


